关于《陆河县“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汕府函〔2023〕204 号），按照县政府工作部署，由县残联牵头起草了《陆河县“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依据《“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国发〔2021〕10号）、《广东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粤府函〔2021〕375号）和《汕尾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汕府函〔2023〕204 号），县残联牵头起草了《规划（征求意见稿）》。
2、 起草过程
我县《规划》与国家、省、市《规划》内容一脉相承，涉及县直各有关单位共27个，一次向县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一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修改意见。
三、主要内容
《规划》全文共三章十三节。
第一章，总体要求。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11项主要指标，其中6项约束性指标，5项预期性指标。
第二章，主要任务。提出为残疾人提供更稳定更高水平的基本民生保障、促进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创业、深入推进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充分激发社会扶残助残活力、完善基础保障支持体系等6项工作主要任务，设置10个重点工作专栏，提出45项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第三章，保障条件。明确了健全残疾人事业领导体制，建立稳定增长的多元投入格局，激发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健全实施与监测评估机制等4项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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